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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年二月二十四日 

資料文件 

 

立法會內務委員會 

 

西九龍填海區概念規劃比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有關西九龍填海區概念規劃比賽(比賽)評審團成員梁

振英先生和其中一個參賽者的利益衝突的指稱提供資料。 

 
 

比賽 

 
2. 比賽由當時的規劃地政局舉辦。當局於 2001 年 4 月，邀請參賽者

就如何把西九龍填海區發展成綜合文娛藝術區提交概念規劃方案。   
 
3. 《比賽資料文件》(內容包括比賽總則、比賽簡介和規劃地點詳情)

於 2001 年 4 月公布(副本載於附件 1)。在比賽截止當日，即 2001 年 9 月

29 日，主辦機構共接獲 161 份參賽作品，其中 71 份來自香港，90 份來自

中國內地、澳門和 28 個其他國家。 

 
4. 主辦機構委任了具備豐富籌辦國際設計比賽經驗的 Mr Bill Lacy 為

比賽的專業顧問。他負責就比賽程序、參賽者有否遵守《比賽資料文件》

中的比賽規則，以及參賽作品是否符合規定等，向主辦機構、技術評估委

員會及評審團提供意見。他曾出席技術評估委員會在 2001 年 12 月召開的

會議，以及評審團在 2002 年 2 月召開的會議，但並無參與評選得獎作

品。以上安排符合國際慣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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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賽作品 
 
參賽資格 
  
5. 《比賽資料文件》中的比賽總則第 12 段列明，「比賽歡迎任何合

資格的規劃師或建築師參加，有關資格以符合其執業地區的現行規定為

準。他們可以個人名義參加，亦可加入由各行業人士組成的小組參賽，亦

可以公司的代表身分參賽，但小組或公司一定要由一位合資格的規劃師或

建築師作為代表，以其名義登記參賽。若以小組或公司名義參賽，則須向

主辦機構提供報名表上所要求提交的公司資料及小組所有成員的資料。無

論個人、公司或小組，均只可提交一份作品參賽，而每名以個人身分或公

司代表身分或小組成員身分參賽的人士亦只可參與一份方案。」  
 
6. 《比賽資料文件》中的比賽總則第 16 段列明，「但凡可能有利益

衝突的人士，均不得參加這項比賽。這類人士包括但不限於以下各類人

士： 
 

(i) 任何與比賽有密切連繫的人士及其直系親屬; 
 

(ii) 評審團成員、技術評估委員會委員、專業顧問以及上述人士的直系

親屬； 
 

(iii) 以上(i)及(ii)項人士的僱員、與其有僱傭合約或類似合同的人士、

或在有關專業上與其有連續而密切連繫或合伙關係的人士；或 
 

(iv) 由以上(i)或(ii)項人士擔任董事或主要股東的公司。」 
 
公開參賽作品的資料 
 
7. 根據《比賽資料文件》中的比賽總則第 25 及 33 段，主辦機構會為

參賽作品編上號碼，供評審團和技術評估委員會使用，以便將參賽者的身

分保密。評審過程絕對機密，主辦機構亦不會透露評審詳情。由於設計比

賽涉及敏感商業資料，國際慣例要求主辦機構對參賽者提供的資料保密。

主辦機構倘在沒有凌駕性的公眾利益的情況下，未得參賽者同意而公開他

們的資料，對他們並不公平。  
 
8. 政府在處理披露資料的事宜時，須在保密和公眾利益的考慮中求取

平衡；政府認為任何資料披露應與涉及公眾利益的事項，即第 1 段所提及

的指稱，相關並相稱。在這個前提下，161 個參賽作品的名單跟涉及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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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的項目並非直接相關，公開此名單亦與公眾利益不相稱。然而，T.R. 
Hamzah & Yeang 公司遞交的報名表和最新的參賽隊伍成員名單跟第 1 段

提及的指稱有關。我們曾嘗試徵求 T.R. Hamzah & Yeang 公司的代表同

意，公開其報名表和最新的參賽隊伍成員名單，但到目前為止尚未能明確

解決有關事宜。基於委員會的要求和公眾利益的考慮，即使未能得到當事

人明確的同意，我們決定所涉及的公眾利益提供足夠理據支持公開載於附

件 2 的報名表和最新的參賽隊伍成員名單。 
 
 
技術評估委員會和評審團 
 
技術評估委員會 
 
9. 根據《比賽資料文件》，技術評估委員會負責就每份參賽作品在技

術方面的評價，向評審團提供意見。技術評估委員會由當時的規劃及地政

局局長委任，並由規劃署署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建築署署長或其代表、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或其代表，以及 7 位由所屬機構提名的本地專業人

士。技術評估委員會的成員組合載於附件 3。技術評估委員會主席出席評

審團會議，交代委員會的審核結果，包括就那些在非技術具體要求方面，

不符合參賽要求的作品，建議取消其參賽資格。委員會並沒有參與評選得

獎作品。 
 
評審團 
 
10. 評審團由當時的行政長官委任，並由 Lord Rothschild 擔任主席，

其餘 9 位成員包括本地和海外的專家。評審團成員組合載於附件 4。主辦

機構明白評審團需要具備國際觀點視野，同時要有適量的本地評審員，以

確保香港的觀點獲得適切考慮。由於比賽橫跨不同界別，主辦機構亦有考

慮到涵蓋不同界別專業人士的重要性。評審團的職責是按照《比賽資料文

件》附件 2 的評審準則評審概念方案。評審團須為比賽選出 5 個得獎者  – 
冠軍、亞軍及 3 個優異獎。 
 
 
利益申報 
 
參賽者身分保密  
 
11. 如上文第 7 段所述，根據《比賽資料文件》比賽總則第 25 及 33
段，技術評估委員會和評審團並不知道參賽者的身分。評審團直到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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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2 月 28 日中午，即定出 5 個得獎作品後、比賽結果公布前 3 小時，才

知悉得獎者的身分。主辦機構從沒向技術評估委員會和評審團透露沒有得

獎的參賽作品名單。 
 
利益申報要求  
 
12. 儘管《比賽資料文件》中已有參賽者身分保密的規定，技術評估委

員會在進行評估工作前，就該規定(即但凡可能有利益衝突的人士，均不

得參加比賽) 作出考慮，並討論如何進一步符合有關規定。技術評估委員

會同意成員應申報，據其所知，有否任何與其有密切連繫的人士參加比

賽；如有，詳情為何。  
 
13. 比賽小組1在徵詢過專業顧問和廉政公署的意見後，擬備了一份申

報表(申報表副本載於附件 5)。比賽小組於 2001 年 11 月 24 日去信技術評

估委員會成員(除了一位離港至 12 月初才回港的成員外，比賽小組於該成

員回港後已要求他申報)，要求他們盡快申報利益。技術評估委員會主席

和所有成員，以及專業顧問均有填寫該申報表。技術評估委員會在開始就

參賽作品進行技術評估前，討論成員所作的申報，並認為基於有關申報，

沒有任何成員涉及利益衝突。   
 
14. 評審團主席同意所有評審團成員應填寫類似的利益申報表。2002
年 2 月 21 日，比賽小組去信評審團成員(信件載於附件 6)，要求他們在

2002 年 2 月 23 日或以前透過附上的表格申報利益，並就如何填寫該表提

供指引 (附件 6 信件第 3 及第 4 頁中的第(i)至(iv)點)。  
  

梁振英先生的申報 
 
15. 梁先生於 2002 年 2 月 25 日申報，據他所知，在他的直系親屬或僱

員、與其有僱傭合約或在有關專業上與其有密切連繫或夥伴關係的人士

中，並無任何人士參加了是項比賽，而他亦非任何公司的董事或主要股

東。我們曾徵求梁先生同意，公開他的利益申報表，但未能取得其明確和

無條件的同意。基於委員會的要求和公眾利益考慮，即使在未能得到當事

人同意的情況下，我們決定所涉及的公眾利益提供足夠理據支持公開梁先

生填寫的利益申報表，該表載於附件 7。 
 
16. 評審團於 2002 年 2 月 26 日和 27 日評審參賽作品，並投票選出冠

                                                            

1 比賽小組是當時在規劃及地政局中負責籌辦是次比賽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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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亞軍及 3 個優異獎得獎者。評審過程詳見下文第 30 至 32 段。在投票

程序完成後，比賽小組在 2 月 27 日傍晚查核入圍名單的詳情時，發現一

間與梁先生有關連的公司是名單中其中一個參賽隊伍(T.R. Hamzah & 
Yeang 公司)的成員之一(其參賽作品下稱「有關作品」)。 

 
17. 翌日（2002 年 2 月 28 日）早上，比賽小組知會了梁先生上述發

現。梁先生於當天早上向評審團報告有關事宜，評審團決定取消有關作品

的資格。梁先生答應向比賽小組報告與他有關連的公司就有關作品所擔當

的角色。  
 
18. 2002 年 3 月 11 日，梁先生去信比賽小組，解釋他在參與評審工作

前，對與他有關連的公司牽涉比賽有關活動並不知情。梁先生亦就他在其

他公司的董事和主要股東身分提供補充資料，並報稱它們與比賽沒有任何

利益關係或關連。我們曾嘗試徵求梁先生同意，公開他於 2002 年 3 月 11

日給比賽小組的信件，但未能取得其明確和無條件的同意。基於委員會的

要求和公眾利益考慮，即使在未能得到梁先生同意的情況下，我們決定所

涉及的公眾利益提供足夠理據支持公開有關信件；信件載於附件 8。 
 
19. 其後，在 2003 年年中，行政會議聽取當局匯報西九文化區督導委

員會的工作進展。在行政會議席上，梁先生申報他是該比賽的評審團成

員，以及其公司被比賽其中一名落選者列為物業顧問。 

 
 
評審 
 
評審準則 
 
20. 評審團基於《比賽資料文件》附件 2 的評審準則進行評審工作，有

關準則涵蓋規劃及設計優點和對香港的整體利益。  
 
參賽作品技術評估 
 
21. 技術評估委員會認為，與規劃地點的概念規劃關係密切的政府部

門，可先以嚴格保密方式，按其職責範疇就個別參賽作品是否大致上符合

比賽簡介的要求提出意見，並指出任何技術上的重大缺點或特別值得注意

的地方。有關部門於 2001 年 10 月中至 11 月中對參賽作品進行技術評

核。技術評估委員會成員其後收到參賽作品連同比賽小組編集的政府部門

技術評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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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01 年 10 月 9 日，技術評估委員會開會決定對參賽作品進行技術

評估的程序，並於 2001 年 12 月 11、12、15 及 17 日，按照議定程序，審

核 161 份參賽作品。技術評估委員會的職責是協助評審團，不能僭越評審

團的最終評審責任。同時，考慮到評審團在評審過程中的各個階段需要參

考他們對全部 161 份參賽作品的意見，技術評估委員會把參賽作品分為數

個方便掌握的類別。 
 
23. 技術評估委員會按編號順序，從不同的技術角度審核參賽作品，並

在考慮過相關部門的評核結果和專業顧問的建議後，把作品分為三類：大

致符合比賽簡介的要求(第 1 類)；在重要環節上未能符合比賽簡介的要求

(第 2 類)；以及應建議取消資格(第 3 類)。在技術評估委員會討論每份作品

的期間，有關展板會放置在成員面前，他們透過共識或以投票方式決定作

品應屬哪一個類別。 
 
24. 技術評估委員會於審核初期發現，參賽作品中有相當高的比例大致

符合比賽簡介的要求，如把第一類作品細分為以下兩類，將有助評審團的

工作： 
 

(a) 條理清晰，具創新構思和值得讚賞的設計概念 (第 1(a)類)；以及 
 
(b) 質素一般，設計上有一些亮點 (第 1(b)類)。 

 
25. 專業顧問在檢閱參賽作品後，向技術評估委員會表示，共有 12 份

參賽作品不符合比賽的非技術要求，因此建議取消有關作品的比賽資格。

技術評估委員會逐一審核各有關作品後，接納專業顧問就全部 12 份作品

提出的建議。 
 
26. 技術評估委員會向評審團表示，在 161 份參賽作品中，有 54 份大

致符合比賽簡介的要求，其中 21 份條理清晰，具創新構思和值得讚賞的

設計概念；有關作品是這 21 份作品之一。 
 
27. 技術評估委員會同意應提醒評審團留意其評核結果，以及任何特別

值得注意的地方或技術上的重大缺點。 
 
28. 在判斷公開資料的程度時，政府須在公眾利益和其就所有關於參賽

者和評審員的資料的保密責任之間作出平衡(參考《比賽資料文件》第 25

及 33 段的保密要求 – 見上文第 7 段)，以確保對所有參賽者和評審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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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技術評估委員會報告》(但不包括附件及評估表格) 載於附件 92。經

過仔細的考慮，我們注意到技術評估委員會的會議紀錄，除了把有關作品

評定為第 1(a)類作品外，並無特別評核或提及該作品 ，而梁先生並沒有參

與技術評估委員會的程序，故此有關會議紀錄對考慮對梁先生的指稱並不

重要。基於保密原則，我們認為不應公開有關會議紀錄。  
 
符合政府施政方針 
  
29. 比賽簡介訂明，參賽方案須符合政府在推廣和發展文化藝術方面的

施政方針，讓市民在文化藝術設施方面有更多選擇。當時負責文化藝術政

策的民政事務局曾經，以嚴格保密方式，審核每份參賽作品，評定是否大

致符合政府在推廣文化藝術方面的施政方針，並把審核結果告知評審團。 
 
評審團的評審過程 
 
30. 2002 年 1 月底，161 份概念規劃方案連同技術評估委員會的意見書

一併送交評審團成員，以便他們在召開評審團會議前預先閱覽。 
 
31. 參賽者必須提交一套 5 塊的展板，以展示城市設計概念圖；總綱發

展藍圖；剖面圖及立視圖；透視圖；以及概念方案模型的彩色照片，供解

說及展覽用。主辦機構會在 2002 年 2 月 24 日以及評審會議召開前和會議

進行期間展示這些展板，讓評審團成員逐一仔細研究。 
 
32. 評審團由 2002 年 2 月 25 至 28 日在香港大會堂召開評審會議。評

審團在 2 月 26 及 27 日進行評審，繼而在 2 月 28 日早上定出結果，並就

所選出的 5 個得奬作品撰寫評注。梁先生有參與評審過程。挑選得獎作品

的過程載於附件 10。考慮到其他評審員和參賽者和資料須予以保密，我

們以當時的紀錄為基礎擬備了一份摘要(載於附件 11)，務求能在適當的背

景下表述梁先生的投票紀錄。我們曾徵求梁先生同意，公開大體上與附件

11 相同的摘要，但未能取得其明確和無條件的同意。基於委員會的要求和

公眾利益考慮，即使未能得到當事人同意，我們決定所涉及的公眾利益提

供足夠理據公開載於附件 11 的摘要。評審程序載於 2002 年 9 月發表的評

審團報告中(載於附件 12) 。我們有每一輪投票和討論的投票紀錄，但並無

評審過程的會議紀錄。   
 

                                                            

2 因應立法會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在 2005 年 4 月作出的要求，當局在取得技術評估委

員會主席及成員同意後，公開《技術評估委員會報告》，但不包括附件及評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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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第 17 段所述，在聽取梁先生口頭報告一間與他有關連的公司屬

於有關作品的參賽隊伍後，評審團決定取消有關作品的資格。有關達致這

決定的討論並無文字紀錄。  
 
34. 其後，回應梁先生於 2002 年 3 月 11 日的來信(在第 18 段提及)，比

賽小組於 2002 年 3 月 23 日回覆梁先生(信件載於附件 13)，提到比賽小組

將知會 Lord Rothschild 梁先生已按照 2002 年 2 月 28 日討論有關事宜時的

協定提供補充資料。比賽小組其後向 Lord Rothschild 報告相關的補充資

料，亦再沒有進一步行動。 
 
35. 我們就李永達議員、梁家傑議員和陳茂波議員索取資料要求的回應

載於附件 14 至 16。由比賽開始到結果公布的時序表載於附件 17。 
 
 
 
 
 
 
民政事務局 
2012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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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技術評估委員會成員組合 
 
 
主席  :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規劃署署長  

馮志強先生 , JP 
 

委員  :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建築署署長  
鮑紹雄先生 , JP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署長代表  
蔡淑娟女士 , JP 
 

 香港園境師學會會員  
陳弘志先生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  
周子京教授 , OBE 
 

 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  
林健枝教授  
 

 香港測量師學會會員  
李頌熹先生 , BBS, JP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呂震寰教授  
 

 香港藝術發展局成員  
曹誠淵先生 , BBS 
 

 香港規劃師學會會員  
葉祖達先生  

 



附件 4 
 
 

評審團成員組合 
 
 
主席 : The Lord Rothschild, GBE 

Jury Member, 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Chairman of the 
Hermitage Development Trust, the Gilbert Collection Trust and 
the Heather Foundation for the Arts at Somerset House in 
London, England （英國） 
 

成員 : Mr C Nicholas Brooke, BBS, JP 
蒲祿祺先生 
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 
都市規劃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張信剛教授, JP 
香港文化委員會主席 
 

 周梁淑怡議員, JP 
香港旅遊發展局主席 
 

 Professor Peter F V Droege 
Professor of Urban Design,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澳洲） 
 

 劉秀成教授, SBS 
香港大學建築學系教授 
 

 梁振英議員, GBS, JP 
香港行政會議召集人 
 

 Mr Peter W Rogers 
Director, Stanhope Plc, London, England（英國） 
 

 Professor Peter G Rowe 
Dean,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美國） 
 

 吳良鏞教授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及建築與城市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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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挑選得獎作品的過程 

 

於 2002 年 2 月 26 日挑選冠軍得獎者 

1. 冠軍得獎者是按照以下方式選出的： 

(a) 首先，評審團成員須以非約束性的方式，1 人 5 票選出 20 個值得

考慮給予獎項的作品，但無須給予評分 (第 1 回合 – 投票)。經

點算票數後，評審團決定進一步討論得票最多的 9 個作品。該 9

個作品包括有關作品。 

  

(b) 上述的 9 個作品按編號次序由評審團逐一討論，成員逐一討論作

品值得考慮的特色。 

 

(c) 各成員再 1 人 1 票，以非約束性的方式，從入選的 9 個作品中投

票選出得獎者 (第 2 回合 – 投票)。經點算後，評審團決定進一

步討論得票最多的 3 個作品。有關作品屬該 3 個作品之一。 

 

(d) 評審團就這 3 個作品進行詳細討論後，各成員以約束性的方式投

票，選出冠軍得獎者 (第 3 回合 – 投票)。獲選的作品來自 Foster 

and Partners 帶領的設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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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2 年 2 月 26 日挑選亞軍得獎者 

2. 亞軍得獎者是按照以下方式選出的： 

(a) 從上文第 1(a)段中所指的 9 個作品中選出冠軍得獎者後，餘下的

8 個作品再次逐一展示。經討論後，評審團提名 5 個作品(包括有

關作品)，作進一步討論 (第 4 回合 – 這個回合只涉及討論，並

無進行投票)。 

 

(b) 各成員再 1 人 1 票，以非約束性的方式，從上文第 2(a)段所指的

5 個作品中投票選出 1 個作品 (第 5 回合 – 投票)。經點算票數

後，評審團決定進一步討論得票最多的 3 個作品。有關作品屬該

3 個作品之一。 

 

(c) 入選的 3 個作品逐一在評審團面前展示，以便進一步詳細討論。

其後，各成員以約束性的方式投票，選出亞軍得獎者 (第 6 回合 –

投票)。獲選的作品來自廖宜康先生帶領的設計小組。 

 

於 2002 年 2 月 27 日挑選優異獎得獎者 

 

3. 獲頒優異獎的得獎者(排名不分先後)是按照以下方式選出的： 

 

(a) 評審團決定把優異獎頒予在處理手法上別出心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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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上文第 2(a)段所指的 8 個作品中選出亞軍得獎者後，餘下的 7

個作品再次逐一展示。評審團須從該 7 個作品或任何其他作品(即

使不是該 7 個作品之一)之中，提名值得再作考慮的作品。經討論

後(沒有投票)，評審團共提名 6 個作品(包括有關作品)。 

 

(c) 各成員討論所有被提名的作品，並以約束性的方式投票，選出得

獎的 3 個優異作品 (第 7 回合 – 投票)。 

 

(d) 上文第 3(b)段所指的 6個被提名的作品中得票最多的 3個作品(包

括有關作品與另外兩個) ，擬定會獲頒優異獎。入圍名單由這 3

個作品連同冠軍得獎者和亞軍得獎者組成。 

 

4.       就「回合」的數目而言，評審團成員一共進行了 7 個評審回合，

其中有 6 個回合涉及投票(第 4 回合為非投票回合)。舉例來說，由於評審

團在第 4 個評審回合沒有進行投票，第 5 個評審回合實際上是第 4 個投票

回合。 

有關作品於 2002 年 2 月 28 日被取消資格 

 

5.    2002 年 2 月 28 日，在公布比賽結果之前，比賽小組知會梁先生

一間與他有關連的公司是入圍名單中其中一個參賽隊伍(有關作品所屬隊

伍)的成員。梁先生於當天早上向評審團報告有關事宜，評審團決定取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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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作品的資格。撇除這個被取消資格的作品，在第 7 回合的 6 個被提名的

作品中得票最多的 3 個作品獲選為優異獎得獎者。最後的優異獎得獎者包

括由竹山實教授領導的設計小組、由麥艾倫先生領導的雅邦—栢濤聯合設

計小組，以及由嚴迅奇先生領導的設計小組。 

 
 
 

民政事務局 

2012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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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梁振英先生的投票記錄 

 

投票回合 梁振英先生所投的票 

2002 年 2 月 26 日 

第 1 回合 – 投票 

(選出 20 個作品作進一步考

慮) 

 

梁先生沒有出席這個投票回合。他

於 2002 年 2 月 25 日的作品檢視環

節揀選了 18 個作品。在第 1 回合，

他揀選的 18 個作品中有 7 個獲其他

評審員投票支持。儘管梁先生缺

席，其他評審員同意該 7 個作品應

各多獲一票，以在票數中反映梁先

生的選擇。經點算票數後，評審員

同意在下個回合進一步考慮得票最

多的 9 個作品。 

  

在梁先生所揀選的作品中，有 6 個

(包括有關作品1)屬得票最多的 9 個

作品。 

 

                      
1
 「有關作品」指後來被發現與梁振英先生有關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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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作品於第 1 回合在 53 票中(8 位

評審員各投票選擇 5 個作品，1 位評

審員投票選擇 6 個作品2，及梁先生

揀選 7 個作品)，共獲得 4 票。如上

述，梁先生的選擇使該 7 個作品各

多獲 1 票。 

 

第 2 回合 – 投票 

(以非約束性的方式，1 人 1

票從第一回合得票最多的 9

個作品中選出冠軍得獎者) 

 

梁先生投票予有關作品，而該作品

於這個投票回合在 10 票之中獲得 3

票。 

第 3 回合 – 投票 

(以約束性的方式，1 人 1 票

從第 2 回合得票最多的 3 個

作品中選出冠軍得獎者) 

 

梁先生投票予有關作品，而該作品

於這個投票回合在 10 票之中獲得 2

票。 

第 4 回合 

(從原本9個作品選出冠軍得

獎者後餘下的 8 個作品中，

有關作品是 5 個被提名的作品之一。 

                                                             
2 這位評審員獲評審團同意投票予 6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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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討論提名 5 個作品以選

出亞軍得獎者。評審團並沒

進行投票) 

 

第 5 回合 – 投票 

(以非約束性的方式，1 人 1

票從第 4 回合被提名的 5 個

作品中選出亞軍得獎者) 

 

梁先生投票予有關作品，而該作品

於這個投票回合在 10 票之中獲得 3

票。 

 

第 6 回合 – 投票 

(以約束性的方式，1 人 1 票

從第 5 回合得票最多的 3 個

作品中選出亞軍得獎者) 

 

梁先生投票予另一作品，而該作品

於這個投票回合在 10 票之中獲得 9

票。 

 

2002 年 2 月 27 日 

第 7 回合 – 投票 

(以約束性的方式，1 人 3 票

選出 3 個優異獎得獎者) 

 

梁先生投票予 3 個作品，包括有關

作品，而該作品於這個投票回合在

30 票之中獲得 9 票。由於該 30 票包

括 10 位評審員各自就 3 個作品所投

的票，這表示 10 位評審員中有 9 位

投票予有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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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 

2012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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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李永達議員要求提供的資料 

 

 因應李永達議員在 2012 年 2 月 21 日提出的要求，我們現根據

李議員所列次序提供以下資料／發現： 

 

 

1) 在比賽的籌備階段，Mr Bill Lacy 曾就《比賽資料文件》擬稿

的各方面提供意見，以確保當中的條款和比賽的安排符合國

際慣例。 

 

我們並未察覺有任何國際認可的機制，規定當有評審團成員

涉及利益衝突時，須披露評審程序的資料。然而，國際慣例

要求設計比賽的主辦機構須把評審過程和參賽者提供的資料

保密，以確保評審團能夠坦率地表達意見和進行討論，並且

保障參賽者的利益。《比賽資料文件》(見本文件第 6 段)中載

有防止比賽出現利益衝突的規定。 

 

2) 技術評估委員會負責就每份參賽作品在技術方面的評價向評

審團提供意見。委員會沒有責任檢查或核實參賽者與評審團

成員之間的關係，而事實上亦沒有這樣做。 

 

3) 比賽小組在 2001 年 9 月底從世界各地收到 161 份參賽作品

後，檢查的重點在於參賽作品是否符合規格(例如所有須提交

的物件和文件是否齊備)。鑑於比賽的資格限制、身分保密和

保密的規定，比賽小組為比賽制訂一套合適的利益申報機制

的工作在 2001 年 10 月才開始。建議的利益申報安排和申報表

於 2001 年 11 月底定稿，以供技術評估委員會在 2001 年 12 月

開始進行評估前使用。比賽小組在 2001 年 12 月和 2002 年 1

月完成所有與評估委員會有關的評審和文書工作後，於 2002

年 2 月初徵詢評審團主席對評審程序的準備工作和評審團成

員申報利益事宜的意見。評審團主席在 2002 年 2 月 12 日確

定，應向每位評審團成員發出一份類似技術評估委員會所用

的利益申報表，而填妥的表格應在 2002 年 2 月 24 日的預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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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上審閱。比賽小組於是在 2002 年 2 月 21 日發信給所有評審

員，要求他們申報利益並留意評審程序的各項安排。 

 

評審團在 2002 年 2 月 25 日召開首次會議，而梁振英先生亦在

同日遞交申報表。利益申報是評審團首次會議的其中一項會

議事項，但並無文字紀錄當日評審團在會議中就此作出什麼

討論。在投票程序完成後，評審團定出得獎名單前，比賽小

組會再覆檢入圍名單中的參賽者／隊伍有否利益衝突的問

題。 

 

如本文件第 16 及 17 段所述，評審工作和投票在 2002 年 2 月

26 和 27 日進行。投票過程完成後，比賽小組在 2 月 27 日傍

晚查核入圍名單的詳情時，發現一間與梁先生有關連的公司

是入圍名單中其中一個參賽隊伍(T.R. Hamzah & Yeang 公司)
的成員之一。比賽小組於翌日(即 2002 年 2 月 28 日)早上，在

評審團決定比賽結果前知會梁先生以上的發現。 

 

4) 挑選冠軍得獎者的過程是由評審團成員商議後決定的。雖然

我們有選出冠軍得獎者的兩輪投票紀錄，但沒有評審員的討

論的文字紀錄。因此，針對他們為何決定選出 9 個，而非 8

個或 10 個或其他數目，我們並無文字紀錄。 

 

5) 參賽作品被取消資格是因它們在重要環節上未能遵守《比賽

資料文件》所載的規則、要求或條件。李永達議員所舉的例

子是部分原因。 

 

6) 如本文件第 13 至 14 段所述，比賽小組分別於 2001 年 11 月 24 

日和 2002 年 2 月 21 日要求技術評估委員會和評審團成員申報

利益。 

 

7) 比賽小組在 2002 年 2 月 21 日去信評審團成員，信中第 3 頁列

出了 Mr Bill Lacy 對利益申報事宜的意見（見本文件第 14 段提

及的附件 6），並要求成員申報利益。我們正徵求廉政公署同

意公開他們就利益申報機制的設計所提出的意見。 

 

8) 政府在處理披露資料的事宜時，須在保密和公眾利益的考慮

中求取平衡；政府認為任何資料披露應與涉及公眾利益的事

項，即第 1 段所提及的指稱相關並相稱。在這個前提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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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評估委員會成員，以及梁振英先生以外的其他評審團成員

所作的利益申報，跟涉及公眾利益的事項並非直接相關，公

開此名單亦與公眾利益不相稱。 

 

9) 評審團適當地考慮技術評估委員會和專業顧問的建議，取消

了合共 13 份作品的比賽資格。其中一份正是有關作品，而本

文件第 17 段已說明取消其資格的原因。 

 
 
 

 

 

 



附件 15 

梁家傑議員要求提供的資料 

 
 因應梁家傑議員在 2012 年 2 月 22 日提出的要求，我們現按

梁議員所列次序提供以下資料： 
 
1) 梁振英先生在 2002 年 2 月 25 日評審工作開始前申報利益的

申報表載於本文件的附件 7。他在評審過程完成後進一步的申

報已在本文件第 17 至 19 段交代，並載於本文件的附件 8。 
 
2) 本文件的附件 11 載有梁振英先生的投票紀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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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陳茂波議員要求提供的資料 

 

 因應陳茂波議員在 2012 年 2 月 22 日提出的要求，我們現根據

陳議員所列次序提供以下資料： 

 

 

1) 技術評估委員會報告（不連附件和評估表格）載於本文件的

附件 9。本文件第 28 段已交代不公開技術評估委員會會議紀

錄的原因。 

 

如文件第 32 段所述，評審團報告載於本文件的附件 12。我們

沒有評審團在評審過程中的討論紀錄。 

 

2) 梁先生於 2002 年 2 月 25 日申報，據他所知，在他的直系親屬

或僱員、與其有僱傭合約或在有關專業上與其有密切連繫或

夥伴關係的人士中，並無任何人士參加了是項比賽，而他亦

非任何公司的董事或主要股東。當天亦是評審團召開首次會

議的日子。利益申報是評審團首次會議的其中一項會議事

項，但當日評審團在會議中就此作出什麼討論並無文字紀

錄。梁先生的申報並無提供任何相關資料讓比賽小組將有關

資料與參賽者提供的資料進行核對。 

 

本文件第 16 和 17 段交代了比賽小組其後的發現，致使有關作

品被取消資格。至於比賽小組發現有關事宜的過程，以及達

致取消有關作品資格的決定的討論內容，我們並無文字紀錄。 

 

本文件第 34 段交代了梁先生在 2011 年 3 月 11 日作出進一步

申報後，當局所採取的跟進行動，而相關文件載於本文件附

件 13。 

 

3) 當發現與梁振英先生有關連的公司是有關作品參賽隊伍的成

員時，評審和投票過程已經完成。《比賽資料文件》沒有取

消評審團成員資格的規定，而比賽小組亦無責任提出任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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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建議。得悉有關事宜後，評審團成員商議並獨立地決定如

何處理事件。評審團的商議內容沒有文字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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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有關西九龍填海區概念規劃比賽的時序表 

日期 事件 

2001 年 4 月 6 日 公布比賽詳情。 

2001 年 4 月 7 日 開始報名。 

2001 年 6 月 5 日 T.R. Hamzah & Yeang 公司遞交報名表。 

2001 年 6 月 8 日 截止報名。 

2001 年 9 月 27 日 T.R. Hamzah & Yeang 公司遞交最新的參賽隊伍成員名單。 

2001 年 9 月 29 日 截止提交概念方案。 

2001 年 10 月至 11 月 比賽小組徵詢專業顧問和廉政公署的意見，制定利益申報機制。 

2001年 10月中至 11月中 政府部門就參賽作品作技術性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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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2001 年 11 月 24 日 
比賽小組於 2001 年 11 月 24 日去信技術評估委員會成員(除了一位成員離港至 12 月初，比賽小

組於該成員回港後已要求他申報)，要求他們盡快申報利益。 

2001 年 12 月和 2002 年 1

月 

技術評估委員會評估參賽作品，比賽小組整理技術評估委員會報告。技術評估委員會全部成員和

專業顧問均在 2001 年 12 月 11 日開始評估工作前填妥利益申報表。 

2002 年 1 月底 161 份概念規劃方案連同技術評估委員會的意見書以不記名的方式一併送交評審團成員。 

2002 年 2 月 21 日 比賽小組去信評審團成員，要求他們於 2 月 23 日前申報利益。 

2002 年 2 月 24 日 為評審團而設的作品檢視環節。 

2002 年 2 月 25 日 評審過程開始。梁振英先生申報利益。 

2002 年 2 月 26 至 27 日 
評審團評審參賽作品，並投票選出冠軍、亞軍及 3 個優異獎得獎者。梁先生有參與評審過程(包

括投票)。 



3 

 
 
 

民政事務局 

2012 年 2 月 

日期 事件 

2002 年 2 月 27 日傍晚 
在投票程序完成後，比賽小組查核入圍名單的詳情時，發現一間與梁先生有關連的公司是名單中

其中一個參賽隊伍(T.R. Hamzah & Yeang 公司)的成員。 

2002 年 2 月 28 日早上 
比賽小組知會梁先生上述發現。梁先生於當天早上向評審團報告有關事宜，評審團決定按照比賽

守則，取消有關作品的資格。 

2002 年 2 月 28 日下午 公布比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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